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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体字〔2022〕23 号

威海市体育局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体育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市体育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，南海新区社会工作部，

直属各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威海市体育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体育局

2022 年 9 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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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体育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体育行业监管信用体系建设，贯彻落实“信用

＋监管”机制，有效防止和减少体育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发生，营

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促进行业自律，根据国务院《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）》（国发〔2014〕21号）、《体育

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》（〔2018〕30 号文）、《山东省信用分级

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发改信用〔2020〕808 号）、《山

东省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〔2018〕号)、

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

办法的通知》（威政发〔2022〕7 号）、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威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威政发〔2022〕8

号）、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企业分级分类监

管办法的通知》（威政办发〔2022〕9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监管

职责时，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，并针对不同分级分类结果，

开展差异化监管。

第三条 体育行业分级分类监管应当遵循依法依规、差异化实

施、精准高效的监管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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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体育行业风险分级分类结果共四类，由低到高分别为：

A 类（信用风险低）、B 类（信用风险一般）、C 类（信用风险较

高）、D 类（信用风险高）。

对 A 类监管对象，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原则上市级体育行

政机关每三年抽查一次，每次抽查比例不超过 3%，县级体育行政

机关按照不超过 3%的比例抽查，每年至多实施 1 次检查。被随机

抽中的监管对象，原则上可通过网络监测、系统监测等途径实施

非现场检查，也可采取书面检查措施，实现“无事不扰”。

对 B 类监管对象，按常规比例和频次开展抽查，市、县两级

体育行政机关原则上抽查比例不得超过 5%，每年至多实施 1 次检

查。

对 C 类监管对象，实行重点监管，提高监管频次，市级体育

行政机关原则上按 5%—30%抽查，县级体育行政机关原则上按 5%

—49%抽查，每年实施 1-2 次检查。

对 D 类监管对象，实行严格监管，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原则上

按 50%—100%抽查，县级体育行政部门原则上每年要检查全覆盖。

每年根据监管实际确定检查频次。被随机抽中的监管对象，

严格实行全方位监管。

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行业监管需要，适当调整抽查比

例和检查方式。

第五条 体育行业风险分级分类结果由市级体育行政部门认

定发布，原则上每三年发布一次，根据需要也可随时修订。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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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监管对象初始风险等级为 B 级。

被全省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果认定为 C 级、D 级

的，由市级体育行政部门下调至相应等级。被列入山东省体育市

场黑名单的，直接认定为 D 级。

被全省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果认定为 A 级，或连

续 3 年被认定为 B 级的监管对象，可向县级体育行政部门申请认

定为 A 级，经县级体育行政部门现场检查及核验，能够达到省、

市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、市场监管、体育行业等相关标准要求，

连续 3 年没有受到各部门行政处罚，且没有失信等不良行为的，

报经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复核通过，可认定为 A 级。

第六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应当制定本部门行政执法及分级

分类监管计划。分级分类监管计划应当包括检查的依据、事项、

对象、频次和时间安排等内容。

第七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依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平台开展分级分类监管工作。

第八条 开展分级分类监管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示、行

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第九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不得以分级分类监管为由，对低风

险等级监管对象疏于监管或对高风险等级监管对象频繁监管。

第十条 部门间联合组织分级分类检查的，以发起部门的分级

分类标准为准，但需要经其他配合部门确认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分级分类监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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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市、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或者省级以上相关部

门要求，已明确监管对象和监管频次的专项检查、临时检查；

（二）根据问题线索开展的监管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检查的特殊情形。

第十二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在分级分类监管中发现企业存

在问题的，应当通过说服教育、信用约束、联合惩戒、责令改正、

行政处罚等方式处理。

可探索与具备条件的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之间互相推送和充分

利用检查结果，作为本机关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的依据。

第十三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对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其他领

域的问题，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依规进行

处置。

第十四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在推行分级分类监管中，发现企

业可能存在或发生违法经营风险的，应当通过约谈、提醒等方式

对企业进行风险提示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分级分类监管

工作中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应当依照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定进行处理；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中勤勉尽责、

非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出现监管缺失的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免

于追责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0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10 月 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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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9 月 21日印发


